
权力运行流程图

行政处罚类流程图

一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流程图（简易程序）

承办机构：安全生产监管一科、安全生产监管二科、安全生产监管三科、应急指挥中心、

人教科、科信科

发现违法事实

出示执法证（不少于 2人）并进行调查取证

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

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，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。

当场填写预定格式、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

结 案

执 行

当场送达并书面告知救济权利、途径和期限



二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流程图（一般程序）

承办机构：安全生产监管一科、安全生产监管二科、安全生产监管三科、应急指挥中心、

人教科、科信科

立案，填写立案审批表，指定两名或两名以上安全

生产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调查，报请局负责人批准。

调查取证（执法人员不少于 2 人；询问或检查应当制作笔录；

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，经机关负责人批

准，可以先行登记保存，并在 7 日内及时作出处理决定）

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，送达行政处

罚决定书并书面告知救济权利、途径和期限。

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，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理

由、依据，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，送达当事人，听取意见。

符合听证条件的，应告知听证权利，

当事人在告知后 5日内提出听证申

请的，按照要求举行听证。

网上公示

逾期未申

请听证

对拟作出的重大执法决定应当

经集体讨论后决定。

执 行

制作案件处理呈批表，连同有关证据，按规定报法制部门审查

后报请局分管负责人、负责人审核、审批。对拟作出的重大执

法决定应当经集体讨论后决定。

不符合听

证条件的



其他权力类流程图

一、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

本市行政区域内较大事故。

经市政府授权，市应急管理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，

并通知公安、工会、行业主管等有关部门参加。同时

邀请纪委监委机关介入调查。

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，依法依规做好行刑衔接和

有关问题线索移交，按规定形成事故调查报告。

落实市政府批复。

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市政府批复

承办机构：政策法规科


